
 
 

附件 7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工作公示信息表  

 

项目名称 2万吨/年叔胺、2万吨/年季铵盐 

项目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胜坨镇丰收路 18 号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 

项目负责人 刘钰喜 联系电话 18654682319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评价报告编制单位或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单位 

山东百斯特职业

安全监测评价有

限公司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黄硕 16605466638 

评审（验收）情况（包括评审验收时间、主持人、评审验收人员、评价结论、评审及

验收意见等）： 

评审验收时间：2025.10.18 

评审验收人员：方岱山、宋淑敏、程芳岩 

评价结论：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规定，本项目属于专用化学

产品制造业（C266），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

〔2021〕5 号）规定，本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本项目在运营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防尘毒、防噪、防暑防寒等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各项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基本可行；按相关规定发放了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设置了相应的应急救援设施；总体布局基本符合要求，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设置合理，

建筑卫生学和辅助用室按照标准要求进行建设，可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求；设置了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制订了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对职工进行了职业卫生相

关培训，工作场所设置了相应的警示标识，建立了职业卫生档案，安排职工进行了在

岗期间职业健康查体，建立了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在职业卫生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 

该公司在进一步完善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管理措施的基础上，能够有效地预防和

控制职业病的发生。该公司在现有的基础上按照评价报告中职业病防护措施及建议整

改完成后，基本具备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评审及验收意见： 

一、《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评审意见 



 
 

1、对建设项目概况描述比较清晰，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工艺设

备、原辅材料等内容进行了描述，并包括了施工过程的描述；  

2、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执行情况进行了说明； 

3、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分析； 

4、对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 

5、对建设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监测制度进行了分析； 

6、对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危害程度进行了分析； 

7、对建设单位设置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配备的人员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价； 

8、对建设单位制定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价； 

9、对建设单位的职业健康监护制度及其落实情况、职业健康监护结果等进行了分析

评价； 

10、根据可能发生的职业病危害事故，对建设项目设置的事故预防和应急措施进行了

分析; 

11、对正常生产后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治效果进行了预期分析； 

12、提出的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对策措施和建议基本可行； 

13、评价结论正确。 

二、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意见 

1、建立了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 

2、建立了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3、设置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配备的管理人员满足要求，建立了职业卫生档案； 

4、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基本符合要求； 

5、职业病防护设施预算、管理、维护符合要求； 

6、为劳动者配备了个体防护用品，且能正确使用； 

7、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经过培训； 

8、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了职业健康监护；  

9、职业卫生应急管理基本符合要求。 

评审（验收）意见的整改落实情况： 

已按专家组意见整改 

制表人：李敏         制表日期：2025.11.10       联系电话：18354686736 


